附表

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三项

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
	整改任务
	2023年以来，巴中市在光雾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和光雾山诺水河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建设光雾山梦之谷山地亲子乐园、普陀村萤火虫星空露营地等4个旅游项目，未办理自然保护地准入、占用耕地、林地等审批手续擅自开工建设。

	整改实施主体
	文旅示范区党工委和管委会。

	整改目标
	依法查处4个违规开发建设旅游项目并限期整改。

	整改时限
	2026年6月

	整改措施
	1.2024年6月，对光雾山梦之谷山地亲子乐园、普陀村萤火虫星空露营地等4个旅游项目未办理自然保护地准入、占用耕地、林地等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处理；
  2.2024年6月，完成普陀村萤火虫星空露营地太空舱、步游道、木屋及配套设施和彭家坝光雾山梦之谷山地亲子乐园所有设施设备搬迁，并复垦复绿；
  3.2025年5月，完成铁路坝村水滑道风景名胜区准入和林地审批手续办理；
  4.2025年7月，完成燕子岩旅游步道建设项目自然保护地准入手续办理；
  5.加强自然保护地统一管理，完善自然保护地各项管理制度，常态化开展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

	整改主要工作及成效
	1.2024年6月，已对光雾山梦之谷山地亲子乐园、普陀村萤火虫星空露营地等4个旅游项目未办理自然保护地准入、占用耕地、林地等违法行为进行了调查处理；
  2.2024年6月，已将普陀村萤火虫星空露营地太空舱、步游道、木屋及配套设施和彭家坝光雾山梦之谷山地亲子乐园所有设施设备搬迁，并复垦复绿；
  3.2025年5月，已完成铁路坝村水滑道风景名胜区准入和林地审批手续办理；
  4.2025年7月，已完成燕子岩旅游步道建设项目自然保护地准入手续办理；
  5.已完善自然保护地准入审批、管理、执法等各项制度，常态化开展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


